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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 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 126号天津东凯悦酒店二层悦宾厅 1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普通股股东人数 57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3
H 股股东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0,073,2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0,073,282
其中：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351,319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721,9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6.46
其中：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17.55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18.91

2、2023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出席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53
2、出席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43,351,319
3、 出席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37.90

3、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出席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3
2、出席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46,803,508
3、出席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35.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兼总经理 XUEFENGYU（宇学峰）博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人，出席 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30,783 99.8594 115,214 0.1281 11,285 0.0125
其中：A 股 43,226,220 99.7114 115,214 0.2658 9,885 0.0228
H 股 46,604,563 99.9970 0 0.0000 1,400 0.003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20,158 99.7190 238,661 0.2650 14,463 0.0161
其中：A 股 43,215,595 99.6869 122,661 0.2829 13,063 0.0301
H 股 46,604,563 99.7487 116,000 0.2483 1,400 0.003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27,605 99.7272 231,214 0.2567 14,463 0.0161
其中：A 股 43,223,042 99.7041 115,214 0.2658 13,063 0.0301
H 股 46,604,563 99.7487 116,000 0.2483 1,400 0.003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与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30,783 99.7308 232,414 0.2580 10,085 0.0112
其中：A 股 43,226,220 99.7114 116,414 0.2685 8,685 0.0200
H 股 46,604,563 99.7487 116,000 0.2483 1,400 0.003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23,336 99.7225 239,861 0.2663 10,085 0.0112
其中：A 股 43,218,773 99.6943 123,861 0.2857 8,685 0.0200
H 股 46,604,563 99.7487 116,000 0.2483 1,400 0.0030

6、 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28,805 99.8572 112,214 0.1247 16,263 0.0181
其中：A 股 43,224,242 99.7069 112,214 0.2588 14,863 0.0343
H 股 46,604,563 99.9970 0 0.0000 1,400 0.003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3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14,433 99.3796 552,161 0.6130 6,688 0.0074
其中：A 股 43,194,877 99.6391 151,154 0.3487 5,288 0.0122
H 股 46,319,556 99.1387 401,007 0.8583 1,400 0.0030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发行 A 股及/或 H股进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2,619,410 91.8429 7,332,204 8.1508 5,666 0.0063
其中：A 股 42,997,741 99.1844 349,312 0.8058 4,266 0.0098
H 股 39,621,669 85.0142 6,982,892 14.9828 1,400 0.0030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198,056 96.9327 2,753,558 3.0610 5,666 0.0063
其中：A 股 43,200,702 99.6526 146,351 0.3376 4,266 0.0098
H 股 43,997,354 94.4028 2,607,207 5.5941 1,400 0.0030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34,936 99.7354 235,858 0.2619 2,488 0.0028
其中：A 股 43,271,573 99.8160 78,658 0.1814 1,088 0.0025
H 股 46,563,363 99.6605 157,200 0.3365 1,400 0.0030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 A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26,273 99.7258 241,343 0.2679 5,666 0.0063
其中：A 股 43,262,910 99.7961 84,143 0.1941 4,266 0.0098
H 股 46,563,363 99.6605 157,200 0.3365 1,400 0.0030

12、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432,482 93.7375 5,638,312 6.2597 2,488 0.0028
其中：A 股 42,707,754 98.5155 642,477 1.4820 1,088 0.0025
H 股 41,724,728 89.3043 4,995,835 10.6927 1,400 0.0030

1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新增/续期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759,433 99.6516 311,359 0.3457 2,489 0.0028
其中：A 股 43,216,358 99.6887 133,872 0.3088 1,089 0.0025
H 股 46,543,075 99.6171 177,487 0.3799 1,400 0.0030

14、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36,031 99.7366 231,585 0.2571 5,666 0.0063
其中：A 股 43,231,468 99.7235 115,585 0.2666 4,266 0.0098
H 股 46,604,563 99.7487 116,000 0.2483 1,400 0.0030

1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829,973 99.7299 240,821 0.2674 2,488 0.0028
其中：A 股 43,225,410 99.7096 124,821 0.2879 1,088 0.0025
H 股 46,604,563 99.7487 116,000 0.2483 1,400 0.0030

（二）2023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忽略校验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3,200,502 99.6521 146,351 0.3376 4,466 0.0103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忽略校验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3,271,373 99.8156 78,658 0.1814 1,288 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 A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忽略校验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3,262,710 99.7956 84,143 0.1941 4,466 0.0103
（三） 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忽略校验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 股 44,199,154 94.4356 2,602,952 5.5614 1,400 0.003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忽略校验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 股 46,760,908 99.9090 41,200 0.0880 1,400 0.003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 A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忽略校验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 股 46,760,908 99.9090 41,200 0.0880 1,400 0.0030
（四）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方
案的议案 639,148 82.8240 123,861 16.0505 8,685 1.1254

6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3 年 -
2025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644,617 83.5327 112,214 14.5413 14,863 1.9260

7
关于聘请 2023 年度境内 外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615,252 79.7275 151,154 19.5873 5,288 0.6852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董
事会发行 A 股及/或 H 股进
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418,116 54.1816 349,312 45.2656 4,266 0.5528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621,077 80.4823 146,351 18.9649 4,266 0.5528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
会回 购 H 股 股份的 一般 性
授权的议案

691,948 89.6661 78,658 10.1929 1,088 0.141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
会回 购 A 股 股份 的 一 般 性
授权的议案

683,285 88.5435 84,143 10.9037 4,266 0.5528

12 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
具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28,129 16.6036 642,477 83.2554 1,088 0.1410

14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 651,843 84.4691 115,585 14.9781 4,266 0.5528

2、2023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620,877 80.4564 146,351 18.9649 4,466 0.5787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
回购 H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691,748 89.6402 78,658 10.1929 1,288 0.1669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
回购 A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683,085 88.5176 84,143 10.9037 4,466 0.578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6、8-12，2023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 1-3，2023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 1-3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5、6、7、8、9、10、11、12、14，2023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 1-3，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 A 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
露。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甄月能、温国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3-04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

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 A 股配售增加 A 股股份总数为 4,829,739,185股；
● 本次 A 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3年 7月 6日；
● 本次 A 股配售上市后本公司 A 股股本总数变更为 21,544,435,963股；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本公司”、

“发行人”）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浙商银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详细阅读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T-2 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原 A 股
股东配售股份配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向原 A 股股东配售股份配股说明书》（以下简称“《A 股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
料。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
留意。

一、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有关本公司本次配股新增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 A 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339号）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本次 A 股配股配售的 4,829,739,185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23

年 7月 6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23年 7月 6日
3、股票简称：浙商银行
4、股票代码：601916
5、本次配股发行前 A 股总股本：16,714,696,778股
6、本次配售增加的 A 股股份：4,829,739,185股
7、本次配股完成后 A 股总股本：21,544,435,963股
8、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 ： CHINA ZHESHANG BANK CO., LTD.
证券信息：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浙商银行

股票代码：601916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浙商银行

股份代号：2016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1,268,696,778.00 元

法定代表人：

张荣森 （代行法定代表人职责 ）＜w:footnote＞ 根据本公司章程 ，董事长为法定
代表人。 目前 ，沈仁康先生已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长职务 ，浙江省人民
政府党组提名陆建强先生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长 。 2023 年 4 月 25 日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选举陆建强先生为本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长， 陆建强先生的董事及董事长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保监会核
准。 本公司经董事会审议由执行董事、行长张荣森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 、法定
代表人等职责 ，直至新任董事长的任职资格获银保监会核准之日止。待新任董
事长正式履职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手续 。 ＜w:
footnote/＞

注册地址：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 1788 号

注册地址邮政编码 311200
办公地址：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 1 号

办公地址邮政编码 ： 310006
香港主要营业地址 ： 中国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 号交易广场三期 15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zbank.com
电子信箱： ir@czbank.com
联系电话： 0571-8826 8966
联系传真： 0571-8765 9826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买卖 、代理买卖外汇 ；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浙商银行可以经营结汇、
售汇业务。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有发行人 A 股股份情况
本次 A 股配股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增加 998,910 股 A 股股份，发行前后变

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 （股）发行后持股数 （股）

张荣森
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 、行长 、并代为履行董事长
职责至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且其任职资格获银保
监会核准之日止

1,341,100 1,743,430

马红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63,900 83,070
陈海强 党委委员、执行董事 、副行长 、首席风险官 580,000 754,000
景峰 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财务官 573,000 744,900
骆峰 党委委员、副行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572,300 743,990
姜戎 首席审计官 159,400 207,220
吴方华 职工监事 40,000 52,000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 A 股配股上市前后发行人总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变动（股）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21,268,696,778 100.00% 4,829,739,185 26,098,435,963 100.00%
A 股无限售流通股 16,714,696,778 78.59% 4,829,739,185 21,544,435,963 82.55%
H 股无限售流通股 4,554,000,000 21.41% 0 4,554,000,000 17.45%
限售流通股 0 0.00% 0 0 0.00%
合计 21,268,696,778 100.00% 4,829,739,185 26,098,435,963 100.00%

注 1：本次发行前股份数量统计截至 2023年 6 月 14 日；本次发行后股份数量统计截至本公告发
布之日。

注 2：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行 H 股配股尚未完成。 A+H 配股全部完成后，本行将及时公告最
终的总股本变动情况。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前十名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本公司 A 股股本总额为 21,544,435,963 股，本公司前

十名 A 股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A 股股 本比例

（%）

1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452,076,906 16.02
2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615,542,387 7.50
3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93,531,078 5.08
4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921,538,465 4.28
5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843,519,174 3.92
6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768,593,847 3.57
7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12,989,382 3.31
8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660,490,068 3.07
9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643,052,319 2.98
10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610,620,446 2.83

三、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实际配售 4,829,739,185股
（二）发行价格：人民币 2.02元/股
（三）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四）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756,073,153.70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34,225,005.83 元（不含增值税，

包括保荐及承销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登记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0.0071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721,848,147.87元
（七）募集资金验资情况：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300822号）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人民币 5.66元/股（按 2022年年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扣除其他权

益工具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0.45元/股（按 2022年年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本

期发放的优先股股利和永续债利息，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

项。
五、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程越、姜颖
项目协办人 毛能
经办人员 周宇、廖秀文、华东、徐立、殷逸慧、林欣然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联系电话 021-2026 2000
传真 021-2026 2004

（二）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A 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

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 A 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本次 A 股配股发行新增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087 证券简称：英科再生 公告编号：2023-030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328,070股， 占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英科再生”）现有总股本的 1.24%，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本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7月 10日（因 2023年 7月 9日是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5月 2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02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25.8134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并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3,303.2493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707.019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96.2303 万股，战略配售股 498.8720 万股，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的 1,199,224股限售股已于 2022年 1月 10日上市流通，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
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战略配售限售股共
40,696,197股已于 2022年 7月 11日上市流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共 2,494,359股已于 2023 年 3 月 9 日
上市流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
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涉及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共计 1名，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跟投获配股份及限售期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的股份， 对应战略配售限售股数量
2,328,0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该战略配售限售股将于 2023年 7月 1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实施的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

性股票 1,595,100 股已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授予登记完成 ， 总股本由 133,032,493 股增加至
134,627,593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1.25%变更为 1.24%。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自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之日

起，公司总股本由 134,627,593股增加至 188,478,630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发生因其他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24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英科再生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2,328,070股，限售期为 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

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10 日（因 2023 年 7 月 9 日是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1]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股 ）

1 国金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2,328,070 1.24% 2,328,070 0

合计 2,328,070 1.24% 2,328,070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2,328,070 24
合计 2,328,070 /-

特此公告。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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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850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7/6 － 2023/7/7 2023/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年 6月 9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21,599,240,583 股，扣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的 204,930,407股后，即以 21,394,310,1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50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820,227,909.77元。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
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份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其中总股份为公司 A 股总股份数。
每股现金红利（A 股总股份为基数计算）=（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

利）÷A 股总股份=（17,460,842,176×0.08508）÷17,665,772,583≈0.08409元/股。
根据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仅涉及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为“0”。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格-0.08409）÷（1+0）元/股=（前收盘价格-0.08409）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7/6 － 2023/7/7 2023/7/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公司所有 A 股股东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
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公司 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具体可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2. 自行发放对象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A 股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公司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8508 元， 派发时暂不扣缴所得税， 待实际转让股票
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7657元。 如 QFII 股东涉及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7657
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
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850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9）68603993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3-038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 6 月中标合同情况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十五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一次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

集）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 10,925.68 万元人民币），南方电网公司 2023 年计量产品第一批框架招
标项目（中标金额 6,789.08 万元人民币），长沙智谷项目智慧消防项目设计施工采购总承包（EPC）项
目（中标金额 6,221.86万元人民币），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小口径无线智能水表（基表为机械表）采
购公开招标项目（2023-2024 年）（第一包）（中标金额 3,671.5 万元人民币），南方电网公司 2023 年数
字变电站和智能配电系列传感终端物资第一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金额 3,599.02 万元人民币），国网
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 2,803.60 万元人民
币）。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 1,000万元（含）以上项目。

风险提示：上述项目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或中标结果公告，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同，
存在不确定性。 因以上项目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 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 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项目一 项目二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十五批采购
（营销项目第一次电能表 （含用电信息采集 ）
招标采购）项目

南方电网公司 2023 年计量产品第一批框架招标
项目

2.招标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金额 10,925.6817 万元人民币 6,789.0833 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集中器及采集器包 11（2,028.40198 万元人民
币）
集中器及采集器包 49（1,475.99696 万元人民
币）
专变采集终端 （含能源控制器专变 ）包 5
（2,311.675352 万元人民币）
专变采集终端 （含能源控制器专变 ）包 29
（1,349.0053 万元人民币）
专变采集终端 （含能源控制器专变 ）包 44
（3,760.602145 万元人民币）

低压集抄系统设备广东包 3 （708.2127 万元人民
币 ）
厂站电能量采集终端广西包 1
（304.479 万元人民币）
厂站电能量采集终端广东海南广州包 1
（238.9566 万元人民币）
厂站电能量采集终端深圳包 1
(6.7447 万元人民币)
负荷管理终端广州云南广西包 2
(864.8388 万元人民币)
通信模块广东包 3
(4665.851528 万元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 辛保安 孟振平
3.注册资本 82,950,000 万元人民币 9,020,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 11 号

5.股东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控股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51%；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5.57%；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持股 21.3%；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13%

项目三 项目四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长沙智谷项目智慧消防项目设计施工采购总
承包（EPC）项目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小口径无线智能水表
（基表为机械表 ）采购公开招标项目

2.招标人 长沙麓谷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 6221.8558 万元人民币 3,671.5 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世界计算·长沙智谷项目智慧消防项目设计施
工 采 购 总 承 包 （EPC） 项 目 （ 中 标 金 额
6221.8558 万元人民币）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小口径无线智能水表
（基表为机械表 ） 采购公开招标项目 （中标金额
3,671.5 万元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公告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长沙麓谷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李大群 林立
3.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 42,145.4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2450 号环创园
B1 栋 1901-1907 号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 12 号

5.股东情况 湖南麓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
项目五 项目六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南方电网公司 2023 年数字变电站和智能配电系
列传感终端物资第一批
框架招标项目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项目

2.招标人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 3,599.01721 万元人民币 2,803.60 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微型智能电流传感模块广西包 2 （546.7472 万元
人民币）
配电局放监测装置广州包 4
（1,829.60925 万元人民币）
气体传感器广东云南海南包 1
（346.766 万元人民币）
水浸传感器广州包 2
（225.0752 万元人民币）
温湿度传感器广州广东包 1
（430.6698 万元人民币）
温湿度传感器海南云南包 1
（17.418 万元人民币）
烟雾监测传感器广州广东包 2
（202.73176 万元人民币）

电能质量在线监
测装置包 1
（151.800001 万元人民币）
通信单元-HPLC（5）包 1（1,587.88 万元人民币）
通信单元-HPLC（9）包 1（1,063.92 万元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孟振平 杨勇
3.注册资本 9,020,000 万元人民币 3,254,583.220778 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 11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黄山路 9 号

5.股东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51%；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5.57%；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持股 21.3%；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13%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100%控股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 34,010.74 万元， 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16.97 %， 以上项目具体交货批次和时间受现场施工进度影响， 对 2023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但合同的履行期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以上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 2023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

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153 证券简称：上海建科 公告编号：2023-021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2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7/6 － 2023/7/7 2023/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年 6月 19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9,861,106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6,070,832.2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7/6 － 2023/7/7 2023/7/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新控

股（上海）有限公司、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 A 股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1元。 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
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168元；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9元；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1元。

（2）对于持有公司 A 股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
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 10%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89元。

（3）对于持有公司 A 股普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9元。如 QFII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9元。

（5）对于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 A 股普通股的
股东（含限售和流通），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21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具体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4390809
特此公告。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3-067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
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等文件。同日，公司在办公场所公示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将公司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2日至 2023年 7月 1日。 公示期限内，如广大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有任何异议的，可向公司监事
会反馈。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内容
公司监事会详细核查了本次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信息。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结合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根据《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
2、激励对象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3－022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于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发展稳定向好、储能转型有序落地的良好基本面，以及对公司发展信心，

为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公
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在前三次增持公司股票基础上，将进行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以实现公司持续健
康、高质量发展。

一、本次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一、公司非独立董事 、监事会主席及高级管理人员
1 王广西 董事长 750,000 0.0034
2 窦红平 常务副董事长 670,000 0.0030
3 常胜秋 副董事长、总经理 790,000 0.0036
4 王 军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780,000 0.0035
5 涂为东 董事、副总经理 450,000 0.0020
6 曹体伦 监事会主席 450,000 0.0020
7 李光华 副总经理 400,000 0.0018
8 王结流 副总经理 400,000 0.0018
9 巩家富 副总经理 50,000 0.0002
10 卞鹏飞 总会计师 480,000 0.0022
11 李 军 董事会秘书 500,000 0.0023
二、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共 28 人 3,326,300 0.0150
合 计 9,046,300 0.0408

注：1．公司董事长王广西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另持有公司股份 4,027,292,382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8.13%。

2．本次增持相关人员在本次公告前 12个月内不存在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二、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目的
基于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发展稳定向好、储能转型有序落地的良好基本面，以及对公司发展信心，

为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公
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在前三次增持公司股票基础上，将进行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以实现公司持续健

康、高质量发展。
2．增持股份种类和方式
公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将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A 股股票。
3．增持股份数量
公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预计本次增持公司股票总数量在 1,200万股至 1,400万股之间。具体增持

标准为：
（1）公司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会主席增持公司

股票数量不低于 100万股。
（2）公司副总经理（不含兼任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增持公司股票数量不低于 40万股。
（3）公司总监级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数量不低于 25 万股；公司助理级（副总师级）人员增持公司股

票数量不低于 15万股；公司管理部门正职级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数量不低于 8万股。
4．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将由增持相关人员在增持期限内根据二级市场公司股票价格择机

实施增持。
5．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20个交易日内完成。
6．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本次增持股票资金均为增持相关人员自有资金。
7．增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1）自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公告披露之日起一年；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锁定期内增持相关

人员不得卖出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票（即原持有的公司全部股票锁定期一并延长至本次增持计划完
成公告披露之日起一年）。

（2）参加前期公司股票增持计划的相关人员（不含已离任、退休人员），其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
一并延长至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公告披露之日起一年。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票在前述规定基础上还需遵守法律法规和证券
监管部门相关规定。

三、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相关人员不存在影响本次增持计划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信息。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及时披露重大事项信息，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依据，并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加

强与投资者交流与沟通，使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和认知公司价值，树立良好的投资理念。
2．目前，公司各业务板块稳定运营，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储能转型有序落地，业绩保持良好增长。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坚定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并将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全
力做好公司股价维护工作，稳定市场预期，充分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七月三日


